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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委员会 
第六十五届会议 

2013年 5月 6日至 6月 7日和 
7月 8日至 8月 9日，日内瓦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 

报告员：马蒂亚斯·福尔托先生 

  第二章 
委员会第六十五届会议工作概况 

1.  关于“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惯例”专题，委员会收到特别报告

员的第一次报告(A/CN.4/660)。除其他外，该报告载有与下列问题有关的 4 项结
论草案：条约解释通则和资料；以嗣后协定和嗣后惯例作为解释资料；嗣后协定

和嗣后惯例作为条约解释资料的定义；将与条约有关的惯例归于一个国家。经全

体会议辩论之后，委员会决定将这 4项结论草案转交起草委员会。在审议了起草
委员会的报告之后，委员会暂时通过了 5项结论草案及其评注(第四章)。 

2.  关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题，委员会收到特别报告员的第二

次报告(A/CN.4/661)。除其他外，该报告分析了(a) 本专题和条款草案的范围；
(b) 豁免和管辖的概念；(c) 属人豁免和属事豁免的区别；并(d) 确定了组成属人
豁免制度的基本规范，此后提出了 6条条款草案。经全体会议辩论之后，委员会
决定将这 6条条款草案转交起草委员会。在审议了起草委员会的报告之后，委员
会暂时通过了 3条条款草案及其评注(第五章)。 

3.  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专题，委员会收到特别报告员的第六次报告

(A/CN.4/662)。该报告讨论了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中的预防问题，包括减少灾
害风险、将预防作为国际法原则以及预防方面的国际合作。经全体会议辩论之

后，委员会决定将特别报告员建议的两条条款草案转交起草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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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委员会暂时通过了 7 条条款草案及其评注，亦即委员会在第六十四届会议(2012
年)曾注意到的第 5 条之二和第 12 至第 15 条―― 分别涉及合作形式、提议援助、对
提供外部援助规定条件、便利外部援助和终止外部援助，以及第 5 条之三和第 16
条―― 分别涉及减少灾害风险的合作以及减少灾害风险的义务(第六章)。 

5.  关于“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与证据”专题，委员会收到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

告(A/CN.4/663)。除其他外，该报告介绍了委员会先前开展的与本专题相关的工
作概况、代表们在大会第六委员会上发表的意见、本专题的范围、应参考的材料

的范围以及与习惯国际法作为国际法渊源有关的问题。委员会还收到秘书处编写

的一份关于委员会此前的工作中可能与本专题尤为相关的要素的备忘录

(A/CN.4/659)。全体会议上的辩论讨论了本专题的范围和方法学、应参考的材料
的范围以及今后工作计划等问题。特别报告员还就专题的标题、在本专题范围内

审议强制法问题以及提供国家惯例补充资料的必要性举行了非正式磋商。委员会

决定将该专题的标题改为“习惯国际法的识别”(第七章)。 

6.  关于“条约的暂时适用”专题，委员会收到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

(A/CN.4/664)。该报告考虑了处理本专题的理论方法并简要回顾了现有的国家惯
例，试图从总体上确定在条约的暂时适用方面出现的主要法律问题。委员会还收

到秘书处编写的一份追溯本条款在委员会和维也纳条约法会议上的谈判历史的备

忘录(A/CN.4/658)。辩论围绕条约的暂时适用的目的以及阐明特别报告员今后报
告中应审议的具体问题进行(第八章)。 

7.  关于“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专题，委员会决定将其列入工作方案，

并任命玛丽·雅各布松女士为特别报告员。特别报告员向委员会提交了一系列非

正式工作文件，以便与委员会委员启动非正式对话，讨论可能与发展和审议本专

题工作有关的各种问题。在非正式磋商中讨论的问题包括范围和方法学、委员会

工作的可能成果以及与本专题有关的各种实质性问题(第九章)。 

8.  关于“引渡或起诉的义务(aut dedere aut judicare)”专题，委员会重新组建了
本专题工作组。该工作组继续评估本专题的有关工作，特别是根据国际法院

2012 年 7 月 20 日在“与引渡或起诉的义务有关的问题(比利时诉塞内加尔)”一
案中作出的判决评估有关工作。工作组报告作为附件附于委员会报告之后(第十
章和附件……)。 

9.  关于“最惠国条款”专题，委员会重新组建了本专题研究组。除其他外，该

研究组根据当代惯例和判例等，特别是戴姆勒金融服务公司(Daimler Financial 
Services AG)诉阿根廷共和国1 以及宝剑建筑进出口工业和贸易公司(Kılıç İnşaat 
İthalat İhracat Sanayi ve Ticaret Anonim Şirketi)诉土库曼斯坦2 两案的判例，继续
审查似乎会影响投资法庭解释最惠国条款的各种因素(第十一章)。 

  

 1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第 ARB/05/01 号案件，2012 年 8 月 22 日发往当事双方。 

 

2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第 ARB/10/01 号案件，2013 年 7 月 2 日发往当事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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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委员会设立了一个规划组，负责审议其方案、程序和工作方法(第十二章 A
节)。委员会决定在其工作方案中列入“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专题，并
任命玛丽·雅各布松女士为本专题特别报告员(第十二章，……节)。委员会还决
定根据肖恩·墨菲先生编写的提议，将“危害人类罪”专题列入其长期工作方案

(第十二章……节和附件……)。 

11.  委员会决定第六十六届会议于 2014年 5月 5日至 6月 6日和 7月 7日至 8
月 8日在日内瓦举行(第十二章……节)。 

 

     
 


